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框架协议直接选定合同

合同名称：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人民政府LED显示屏直接选定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NMGKCHT-150622-202512276643

甲方：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人民政府

乙方：新城区兴远电子产品经销部(个体工商户)

合同金额(元)：4945.00

人民币大写：肆仟玖佰肆拾伍元整

经甲乙双方达成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

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2025呼伦贝尔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LED显示屏封闭式（NMG-KJXY-20250829150701000030）}的约定签订本合同，并共同

遵守。

一、合同标的

序号 类型 产品名称 技术规格 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备注

1 产品

凯歌 P10 
单基色显示
屏1（≤10
mm）（包
1）

LED显示屏, 凯歌, P1
0, 凯歌 P10 单基色显
示屏1（≤10mm）（
包1）类型:单基色显示
屏
分辨率:64*32
屏幕尺寸:640*480m
m
屏幕比例:16:9
刷新率(Hz):60
亮度(CD/㎡):500CD/
㎡
显示像素间距:10mm
对比度:500: 1
灰度等级:14bit
可视角度:170
产品类型:箱体
接口:HUB,音频/耳机输
出,HDMI,USB
使用环境:室内
防护等级:IP4X
封装技术:DIP
报价单位:按1平米报价
质保期限:2年
3C认证:202301090
3561685
产地:广东

1 （平方米
）

1914.00 19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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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件
单色控制
卡

2 475.00 950.00

3 配件 钢结构 3 357.00 1071.00

4 配件 包边材料 3 165.00 495.00

5 配件 LED电源 5 67.00 335.00

6 配件
电源电缆
线2 15 12.00 180.00

合计 （大写）: 肆仟玖佰肆拾伍元整 (小写):￥4945.00元

二、交货时间、地点

1.交货时间：合同生效之日起7个日历天内。

2.交货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柴登村。

三、货物的包装、发运及运输

1.乙方对其交付的货物，涉及的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均应符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
（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要求，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
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甲方指定地点。

2.使用说明书、质量检验证明书、随配附件和工具以及清单一并附于货物内。

3.货物在交付甲方前发生的风险均由乙方负责。

四、质保期及售后服务要求

1.乙方所提供的货物质保期、售后服务标准应按照生产厂商标准。

2.乙方应保证提供的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并完全符合生产厂家或国家规定的
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

3.乙方向甲方提供的货物在质保期内出现质量及安全问题的，由乙方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一切费
用；超过保修期的设备，乙方应负责终生维修，维修时只收部件成本费。

五、知识产权

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接受本合同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版
权、商标权和工业设计权等知识产权的起诉。一旦出现侵权，由乙方负全部责任。

六、产权担保

乙方保证所交付的货物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无任何抵押、查封等产权瑕疵。

七、合同转包或分包

乙方不得将合同标的转包或分包给他人履行。

八、验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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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方依法组织履约验收工作。验收时,采购人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对每一项技术、商务要求的
履约情况进行确认。

2.对于实际使用人和甲方分离的项目，甲方邀请实际使用人参与验收。如有必要，甲方邀请其他
入围供应商或第三方专业机构及专家参与验收。

3.验收合格的项目,甲方根据采购合同的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合同款项、退还履约保证金。验收
不合格的项目，甲方依法及时处理。采购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式等适用《民法
典》。

九、付款期限

验收合格后3个工作日内，甲方按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全部货款。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
均由乙方负担。

十、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战争、洪灾、台风、地震等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
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事件影响期相同。

2.受阻一方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尽快用电话通知对方并于事故发生后3天内将有关部门出具
的证明文件等用特快专递或挂号信寄给对方审阅确认。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3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是

十一、违约责任

1. 乙方逾期交付货物的，每逾期一天，应按逾期交货总额的0.1‰作为违约金支付给甲方，由
甲方从待付货款中扣除。逾期超过约定日期7个工作日不能交货的，甲方可解除本合同。乙方因逾期
交货或因其他违约行为导致甲方解除合同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值0.1‰的违约金，如造成甲
方损失超过违约金的，超出部分由乙方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2. 乙方所交的货物品种、型号、规格、技术参数、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及征集文件规定标准
的，甲方有权拒收该货物，乙方愿意更换货物但逾期交货的，按乙方逾期交货处理。乙方拒绝更换货
物的，甲方可单方面解除合同。

3. 乙方将货物送达交货地点并安装调试合格后3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
的，甲方向乙方偿付拒收货款总值5‰的违约金。

4.若甲方未按照合同约定逾期向乙方支付货物费用，每逾期一天，按应支付金额的0.1‰作为违
约金支付给乙方，直至实际支付之日。

5. 任一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或履行不符合本协议规定的，即为违约，另一方有权要求违约
方依法赔偿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损失及因此支出的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担保费、鉴定费、
差旅费、调查取证费等合理费用。

是

十二、解决纠纷方式

因本合同引起的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选择以下第 （一）种方式：
（一）提交当地仲裁委员会仲裁。（二）向征集人、采购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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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合同内容如遇国家法规及政策另行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十四、其他统计指标(财政部统计项)
是否节能产品: 是

是否环保产品: 是

是否节水产品: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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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公章)：
甲方代表：任福

甲方联系人：任福

联系电话：2239200
单位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柴登村

乙方(公章)：
乙方代表：刘伟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钢铁路支行

银 行 账 号：149285261908
乙方联系人：刘伟

联系电话：15174919300
供应商所在区域：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银行行号：10419100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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